
附件1
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
客运服务成本规制实施办法（修订草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64号）、《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等文件精神，为促进城市公交健康、稳定发展，打造安全、便捷、绿色的公交服务系统，参照《福州市财政局 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福州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成本规制实施办法（修订）>等三个办法的通知》（榕交公〔2023〕81号）和《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运营成本测算规范》(JT/T 1184-2018) 中对公共汽电车企业运营成本测算方法，并结合我市城市公交行业发展和地方财力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实施对象为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不含城际公交）要求提供相应运营服务的公交企业。适用于公交企业执行《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所产生的运营成本的核定。
在《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之外新增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以及公交企业为完成政府临时性任务所发生的运营成本，按照本办法相关规定另行核定。
第三条 公交企业成本规制补贴包括公交企业规制营业收入与规制成本倒挂产生的亏损补贴，及政府实行优惠政策的补贴。
第二章 规制成本控制项目及指标设定 
第四条 成本控制项目及规制值。
公交企业涉及人工工资及工资性支出、运营里程以及能耗费、折旧及摊销、保养修理费、轮胎费、租赁费、保险费、安全生产费、其他直接运营费、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税金及附加作为规制成本控制项目。
（一）公交企业职工总数。公交企业人员指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公交营运及必要的相关业务的人员，包括营运驾驶员、修理工、点钞员、后勤及辅助人员、管理人员。不含上级和关联企业的人员。
规制驾驶员人数=计划驾驶员工作班总数×日均工作时间8（小时）/年度工作时间2432（小时/人）
规制其他人员人数=规制驾驶员人数×其他人员人数与驾驶员人数配比其他人员人数与驾驶员人数配比为0.4
其中：工作班以日为单位的标准工作时间计量单位，每个标准工作计量单位为8小时，即1个工作班；计划驾驶员工作班总数按《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安排的驾驶员工作班总数。
驾驶员人数按照规制人数和公交企业发车车次完成情况进行核定, 其他人员人数根据核定驾驶人员人数结合一定配比进行核定。计算公式为：
核定驾驶员人数=规制驾驶员人数×（实际发车总车次/计划发车总车次）核定其他人员人数=核定驾驶员人数×其他人员人数与驾驶员人数配比其他人员人数与驾驶员人数配比为0.4
其中：计划发车总车次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统计的计划发车车次总和；核定发车总车次由公交企业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安排的实际发车车次总数。实际发车车次高于计划发车车次的，按计划发车车次核定。
（二）职工工资核定及工资性支出。职工工资根据核定职工人数和平均工资水平进行核定，规制职工工资总额按核定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实际职工工资总额孰低者确认，计算公式为：
核定驾驶员工资总额=核定驾驶员人数×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核定其他人员工资总额=核定其他人员人数×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核定职工工资总额=核定驾驶员工资总额+核定其他人员工资总额式中：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统计部门公布的规制年度福清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工资性支出。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障费按福州市有关部门规定的政策执行，缴纳基数口径按最近两年的平均值，据实核定。遇国家政策调整，经市财政局认可后予以调整。
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按会计法规定的政策执行，据实核定。
（三）运营里程。公共汽电车在运营服务过程中行驶的里程，包括载客里程和空驶里程。其中载客里程是公共汽电车在运营服务过程中的载客行驶里程。
公交企业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安排运营车辆实际出车行驶的里程，计算公式为：
核定运营里程=实际载客里程×（计划运营里程/计划载客里程）
其中：计划运营里程是《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中统计的计划运营里程，包括计划载客里程和计划空驶里程；计划载客里程是《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中统计的计划载客里程；实际载客里程取公交企业当年在公交线路上实际载客行驶里程。 
（四）能耗费。是指用于公交营运车辆的能源消耗费用，包括天然气、电力等费用支出。与公交营运无关的燃料消耗不得计入。
1.燃料及电力消耗费根据运营车辆燃料及电力消耗定额、燃料及电力价格、核定运营里程按车型分别进行核定。
核定燃料及电力消耗费=核定燃料消耗费+核定纯电动公交车电力消耗费
2.纯电动公交车电力消耗费核定纯电动公交车电力消耗费=纯电动公交车能耗参考标准×核定运营里程×电力单价式中：
纯电动公交车能耗参考标准按规制年度前两年行业公交百公里消耗电量平均水平确定；
其他燃料类型公交车能耗参考标准按规制年度前两年行业公交百公里消耗电量平均水平确定。
纯电动公交车用电价格（含充电服务费及电力部门结算价格）以各公交企业招标价格为准，参考标准按1.35元/千瓦时上限确定。
其他燃料类型能耗单价按照市场实际结算价格确定。
（五）折旧与摊销。与公交营运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折旧与摊销。 
固定资产折旧按照平均年限法。规制折旧按以下年限计算： 房屋建筑物 40年 ；机器设备 5年 ；柴油运营车辆 8年；新能源运营车辆 8年；电子设备 5年。由政府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不计入规制成本。
1.每年公交车新增、更新购置规模应经市交通运输局和市财政局核定，单车采购规格、预算应事先经市交通运输局和市财政局核定。每年列入折旧的车辆总数不超过《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配车数。
2.车辆处置时区分情况如下：营运车辆已达到或超过折旧年限处置形成的损失可以计入规制成本，形成的收益计入规制收入。未达到使用年限处置形成的损失不计入规制成本，形成的收益计入规制收入。其他固定资产处置参照执行。 
3.企业经营需要租赁的资产（设备和场站）要经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核定。
4.与折旧、摊销的相关的标准如需调整，应报市财政局同意。
（六）保养修理费。是指公交企业营运车辆发生保养维修和大修等费用支出。
规制保修费=Σ保修费参考标准（不含工时费）x核定运营里程保修费参考标准：76.77元／千公里。
（七）轮胎消耗费。是指公交企业营运车辆发生的轮胎费用。
规制轮胎消耗费＝Σ轮胎消耗费参考标准(不含工时费)x核定运营里程轮胎消耗费参考标准：78.64元／千公里。
（八）租赁费。公交企业租用福清市交投集团所属的公交首末站、停车场及中途站的费用。如因实际需要，公交企业需租用福清市交投集团所属以外的公交首末站及停车场，应经市交通运输局批准，其中：公交首末站租赁价格原则不高于福清市交投集团同期租赁价格;已租赁的公交停车场，续租时不得高于原租赁价格。
（九）保险费。公交企业按规定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保险（包括：第三者保额100万元责任险（含不计免赔）、车上人员公众责任险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按费用总额折算到每辆车。保险费总额按每辆车10000元标准列入成本规制（需要进行公开招标）。
（十）安全生产费用。在公交企业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1.5%之内，对符合规定支出范围的安全生产费据实核定。
（十一）其他直接运营费。是指公交企业在营运生产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以外的其他必要且合理的费用支出。具体项目及费用归集由审计机构按会计核算制度和历史惯例认定。其中驾驶员服装按每套（10件）500元标准列入成本规制。
（十二）管理费用。是指公交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支出。具体项目及费用归集由审计单位按会计核算制度认定。不包括管理人员人工费、折旧和摊销。
（十三）财务费用。是指公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过程发生的借款利息等费用（利率若有明确的政府相关文件规定，按规定执行；无明确规定的，按LPR执行），所有借款项目实行向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事先报备。有政府明确贴息支持的利息支出单列考核，据实核定。
    （十四）税金及附加经审计后列入规制成本。
（十五）以下情况不计入规制成本： 
1.经营者非持续、非正常活动发生的费用； 
2.与公交服务无关的费用； 
3.固定资产盘亏、毁损、闲置和出售的净损失，但达到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处置形成的损失，可以计入规制成本； 
4.滞纳金、违约金、罚款； 
5.公益性捐赠； 
（十六）政府如有其他相关文件明确成本控制项目及规制值的，按照相关文件精神执行。
第五条 成本、收入规制取数原则。实际成本指标值超过成本规制标准值按标准值计入，实际成本指标值低于成本规制标准值按实际成本指标值计入；实际收入指标值超过收入规制标准值按实际收入计入，实际收入指标值低于收入规制标准值按收入规制标准值计入。
第三章 资金拨付管理 
第六条 公交企业应在次年初向市交通运输局申请公交补贴结算，并按照成本规制要求及时提交企业当年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年度财务综合报表、运营生产报表和人员、车辆台账以及其他和成本规制有关的必要资料。
第七条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牵头，于规制年度次年由市交通运输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规制年度公交企业运营成本和收入进行审计与核定，并形成运营成本和收入核定报告。
第八条市交通运输局在安排年度部门预算时，应会同市财政局测算次年公交补贴各项目资金额度，纳入其年度财政预算。

第九条 公交企业成本规制补贴资金，按财政预算可分次预拨付，按月预拨一次，次年经考评后进行结算。 
第十条 公交企业要建立健全各项结算、考核等基础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满足结算和考评等工作需要。因公交企业不能提供真实、完整的数据资料而导致无法考评的，不予补贴。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长期执行。


